附件1
本次检验项目
食用农产品

（一）检验依据

检验依据是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1、大葱检验项目包括丙环唑、毒死蜱、噻虫嗪、戊唑醇；

2、叶桔检验项目包括苯醚甲环唑、丙溴磷、克百威、联苯菊酯、水胺硫磷；

